
今
天
我
們
來
談
﹁
空
間
﹂
，
之
前
提
到
﹁
由
時
間
來

說
明
存
在
﹂
，
談
到
﹁
時
間
﹂
問
題
，
我
把
它
分
成
十
小

段
。
其
中
第
十
：
﹁
緣
起
法
依
名
言
而
成
立
，
但
不
落
入

唯
心
。
﹂
以
後
有
因
緣
再
說
。

談
﹁
不
生
不
滅
﹂
必
要
由
﹁
時
間
﹂
與
﹁
空
間
﹂
來

看
﹁
八
不
﹂
的
生
滅
問
題
。

﹁
時
間
﹂
是
隨
﹁
緣
起
法
﹂
的
現
起
，
拖
拉
出
眾
生

的
錯
覺
，
這
是
每
一
個
人
普
遍
的
都
會
有
這
個
問
題
。
現

在
談
﹁
空
間
﹂
也
是
一
樣
。

拾
、
由
空
間
來
說
明
﹁
人
﹂
所
追
逐
的
內
容

之
所
以
談
﹁
空
間
﹂
，
只
因
這
個
世
間
的
種
種
爭

奪
，
都
是
為
了
它
，
小
至
五
蘊
的
和
合
身
，
大
至
外
在
依

報
世
間
所
繫
屬
，
都
是
凡
夫
世
間
所
追
逐
的
目
標
。

一
、 

虛
空
依
存
在
的
有
相
而
幻
現
，
有
集
、
有

散
，
故
空
是
緣
起
的
，
不
能
︵
在
緣
起
的
世

間
抽
離
出
一
個
具
體
的
﹁
空
﹂
出
來
︶
抽
象

想
為
絕
對
不
變
的
遍
在

1

。

﹁
緣
起
﹂
它
是
多
面
的
，
﹁
空
間
﹂
是
隨
著
﹁
緣

起
有
﹂
的
有
相
，
它
讓
我
們
在
感
覺
或
者
是
想
像
上
接
受

下
來
的
一
個
範
圍
，
比
如
說
一
個
人
、
一
張
桌
子
、
一
棵

樹—

隨
著
﹁
緣
起
﹂
的
設
定
，
讓
我
們
意
識
到
在
這
些

設
定
下
的
種
種
，
由
﹁
設
定
﹂
來
顯
現
這
個
﹁
空
間
﹂
。

例
如
：
兩
個
人
在
一
起
，
他
們
各
擁
有
不
同
的
空
間
，
是

隨
著
﹁
緣
起
﹂
的
有
相
，
讓
我
們
理
解
、
思
考
；
如
果
把

色
相
的
組
合
抽
離
，
他
們
的
個
體
即
不
存
在
。
就
如
標
題

所
說
﹁
依
存
在
的
有
相
而
幻
現
，
有
集
、
有
散

2

﹂
。

為
什
麼
要
講
﹁
空
間
﹂
？
因
為
從
小
個
體
存
在
乃
至
他
所

繫
屬
的
外
在
的
空
間
都
是
世
間
所
追
逐
的
。
依
緣
起
而
存

在
的
有
相
﹁
空
間
﹂
隨
著
色
相
緣
起
的
集
、
散
而
消
長
，

也
就
是
說
沒
有
純
粹
具
體
的
空
間
，
﹁
空
間
﹂
也
是
隨
著

﹁
緣
起
﹂
的
種
種
有
而
幻
現
，
所
以
﹁
空
間
﹂
也
不
是
真

實
有
的
，
空
間
是
隨
著
某
些
緣
起
有
所
呈
現
的
相
狀
︵
如

或
大
、
或
小
︶
，
外
在
空
間
即
將
它
框
限
。
所
以
這
個
空

間
是
隨
緣
起
有
而
定
，
離
開
緣
起
有
沒
有
一
個
實
質
的
空

間
存
在
，
故
說
空
間
也
是
緣
起
幻
化
。
所
以
，
這
樣
就
破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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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了
對
自
我
的
色
想
，
以
及
器
世
間
的
執
著
。

﹁
空
間
﹂
與
色
相
相
應
，
有
人
濃
妝
艷
抹
放
大
五

官
的
視
覺
，
有
人
走
路
一
扭
一
扭
讓
人
感
覺
他
很
性
感
似

的
，
這
離
不
開
﹁
空
間
﹂
，
因
它
與
這
世
間
的
種
種
相
有

關
係
。

二
、 

色
法
與
虛
空
非
隔
別

3

，
也
不
是
一
體
，
沒

有
有
相
而
能
不
是
無
相
的
；
亦
無
無
相
，
而

能
離
開
有
相
。

﹁
沒
有
有
相
而
能
不
是
無
相
︵
所
顯
︶
的
﹂
這
是

觀
察
角
度
的
問
題
。
不
是
透
過
觀
破
有
相
去
見
到
它
的
無

相
，
也
不
是
看
緣
起
的
當
下
見
空
性
。
佛
法
引
導
﹁
人
﹂

看
事
情
角
度
的
從
容
、
寬
闊
，
一
般
人
從
一
個
﹁
點
﹂
上

看
，
從
這
一
個
﹁
點
﹂
產
生
強
烈
的
設
定
，
從
設
定
下
產

生
﹁
好
惡
、
對
錯
、
美
醜
﹂
後
的
雙
向
奔
馳
，
這
樣
就
是

二
分
法
的
世
間
，
生
活
變
的
非
常
的
艱
辛
。

佛
法
的
引
導
要
免
除
我
們
朝
向
那
個
窟
窿
前
進
，

告
訴
我
們
一
切
都
沒
有
離
開
﹁
空
間
﹂
，
這
虛
空
有
相
、

無
相
？
是
無
相
，
沒
有
離
開
﹁
無
相
﹂
而
能
夠
有
﹁
有

相
﹂
，
當
然
它
們
二
者
是
互
顯
的
，
如
刻
印
章
無
論
是

陽
印
、
陰
印
它
們
都
是
互
顯
的
，
看
事
情
從
多
面
去
看
，

沒
有
﹁
有
相
﹂
的
東
西
不
是
﹁
無
相
﹂
所
顯
的
，
也
沒
有

﹁
無
相
﹂
的
虛
空
可
以
離
開
﹁
有
相
﹂
而
能
指
得
出
來
，

就
像
飛
機
從
﹁
此
﹂
到
﹁
彼
﹂
的
航
行
，
它
就
指
出
空

間
，
有
相
與
無
相
之
間
相
依
相
託—

相
顯
。
色
法
與
色

法
絕
非
一
體
。
理
解
這
個
可
以
制
止
世
間
的
紛
擾
。

三
、 

有
相
物
與
無
相
虛
空
界
，
同
是
緣
起
相
依
的

幻
在
。

有
相
︵
五
蘊
︶
的
是
﹁
緣
起
﹂
的
，
無
相
的
也
是

﹁
緣
起
﹂
，
為
什
麼
這
麼
說
呢
？
隨
著
﹁
緣
起
﹂
的
有

相
，
外
在
的
虛
空
也
隨
著
它
的
﹁
緣
起
﹂
而
幻
現
。
例

如
：
年
輕
時
，
自
己
跟
大
家
一
樣
穿
長
衫
都
是
到
腳
踝
，

年
齡
越
大
為
了
行
動
方
便
，
把
長
衫
的
長
度
調
整
到
自
己

行
動
方
便
的
長
度
，
這
樣
長
度
的
伸
縮
也
是
空
間
的
顯

現
，
所
以
說
緣
起
空
間
隨
著
有
相
物
而
該
變
，
並
不
是
不

變
的
。

四
、 

有
相
有
礙
與
無
相
無
礙
，
相
依
相
成
而
不
相

離
，
相
隱
相
顯
而
不
相
即
，
在
不
同
認
識
能

力
前
，
幻
現
為
物
相
，
幻
現
為
虛
空
。

有
相
有
礙
是
假
借
著
無
相
無
礙
來
成
就
它
的
有
相
有

礙
，
而
無
相
無
礙
是
靠
著
有
相
有
礙
來
構
成
它
是
哪
些
區

域
，
界
定
出
無
相
無
礙
的
界
線
，
所
以
說
它—

相
依
相

成
而
不
相
離
。

﹁
相
隱
相
顯
而
不
相
即
﹂
因
為
空
間
的
相
互
烘
托
，

讓
人
意
識
到
它
的
存
在
，
然
而
它
卻
是
不
相
即
的
，
在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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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認
識
能
力
︵
角
度
︶
領
取
境
界
之
前
，
幻
現
為
物
相
、

幻
現
為
虛
空
。
這
麼
說
的
目
的
無
非
就
是
為
了
打
破
虛
空

的
餛
飩
︵
混
屯
︶
相
、
具
體
相
乃
至
物
相
堅
持
的
存
在

相
。

五
、 

不
能
離
開
有
相
有
礙
色
法
，
而
能
有
無
相
無

礙
的
虛
空
︵
色
法
的
容
受
者
︶
，
但
空
相
不

即
是
色
相
。

虛
空
是
色
法
的
容
受
者
，
講
虛
空
是
為
了
要
破
色

相
，
意
思
是
虛
空
由
色
相
而
顯
，
色
相
因
虛
空
而
存
在
，

色
法
的
容
受
者
是
虛
空
，
沒
錯
！
但
空
相
不
即
是
色
相
，

它
二
者
相
烘
相
托
，
但
二
者
不
即
是
一
︵
表
示
這
當
中
唯

有
緣
起
相
依
相
而
已
︶
，
等
於
再
弄
清
楚
我
們
很
難
放
捨

的
色
法
而
已
，
事
實
上
只
是
借
著
這
個
，
讓
我
們
感
覺
到

它
的
存
在
而
已
。
以
上
虛
空
的
說
明
，
只
是
要
讓
我
們
更

了
解
，
沒
有
讓
我
們
錯
覺
下
的
實
際
狀
況
，
由
這
個
角
度

再
一
次
的
看
清
楚
罷
了
！

六
、 

色
法
的
有
相
有
分
，
虛
空
亦
被
虛
擬
成
，
如

器
皿
之
有
量
︵
可
以
區
分
虛
空
，
從
此
到

彼
︶
此
實
不
通
。
或
以
虛
空
為
無
限
，
或
不

可
析
之
整
體
，
又
落
於
自
性
見
。

色
法
︵
以
佛
像
為
例
︶
因
為
有
相
︵
有
形
可
見
︶
、

有
分
︵
有
體
積
︶
，
所
以
虛
空
也
被
虛
擬
成
如
器
皿
一

樣
有
量
、
有
限
、
有
邊
界
、
有
範
圍
，
是
圓
形
、
方

形—
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有
情
會
因
物
體
說
明
或
需
要
下
把

虛
空
設
一
個
起
點
、
終
點
、
狀
形
、
邊
界
來
說
明
空
間
，

而
事
實
上
﹁
空
間
﹂
不
是
這
樣
說
的
，
但
我
們
卻
似
乎
把

它
說
成
固
定
的
器
皿
一
樣
來
容
受
。
又
如
果
把
﹁
空
間
﹂

想
成
無
限
界
，
或
不
可
分
析
的
整
體
，
這
樣
會
落
於
﹁
自

性
見
﹂
；
變
成
另
一
個
﹁
有
相
﹂
，
成
為
意
念
下
一
個
絕

對
的
存
在
，
這
也
錯
了
。
到
了
這
裡
就
觸
到
了
佛
法
的
要

義
。

七
、 

虛
空
是
︵
依
色
法
︶
緣
起
的
幻
相
。

虛
空
是
依
色
法
﹁
緣
起
﹂
的
幻
相
而
有
，
色
法
是

﹁
緣
起
﹂
所
現
的
，
所
以
﹁
虛
空
﹂
也
是
隨
﹁
緣
起
﹂
的

色
法
而
幻
現
。

八
、 

色
法
的
邊
際
依
空
相
而
顯
，
此
空
即
是
無

相
，
即
邊
際
不
可
得
。
有
相
有
礙
的
色
法
是

有
邊
︵
因
為
有
限
、
有
量
︶
，
色
法
的
邊
即

︵
虛
空
的
︶
無
相
的
邊
際
不
可
得
。
色
法
的

邊
際
就
是
無
相
虛
空
的
地
方
，
即
邊
際
不
可

得
的
虛
空
。
若
執
︵
想
像
︶
無
相
無
礙
的
空

界
是
無
邊
，
即
成
戲
論
︵
無
相
何
來
有
邊
無

邊
︶

九
、 

經
說
虛
空
無
邊
，
即
同
無
始
一
般
，
有
邊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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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
，
皆
成
戲
論

﹁
有
相
有
礙
的
色
法
是
有
邊
﹂
有
相
有
礙
就
有
它
有

限
有
量
，
而
色
法
的
邊
際
就
是
它
︵
虛
空
︶
﹁
無
相
﹂
的

邊
際
不
可
得
，
倒
過
來
說
，
若
執
無
相
無
礙
的
空
界
是
無

邊
，
即
成
戲
論
︵
無
相
何
來
有
邊
無
邊
︶
，
這
是
要
說
，

隨
虛
空
而
顯
出
它
的
邊
際
，
當
色
法
的
邊
際
，
則
到
了
虛

空
的
無
相
界
。
然
而
﹁
虛
空
﹂
無
相
，
你
不
能
去
討
論
它

有
邊
無
邊
，
說
它
有
邊
你
想
像
它
一
個
具
體
，
說
它
無
邊

你
也
是
想
像
它
一
個
具
體
，
這
就
會
落
於
﹁
自
性
見
﹂
。

這
句
話
徹
底
要
說
明
，
一
切
的
﹁
虛
空
﹂
都
是
﹁
緣
起
﹂

的
幻
現
，
這
樣
的
學
習
主
要
讓
我
們
破
除
這
個
色
身
的

﹁
色
想
﹂
、
色
相
的
﹁
相
想
﹂
，
談
了
這
麼
多
﹁
空
間
﹂

的
認
知
，
重
點
就
在
這
兒
，
我
們
出
家
的
目
的
，
必
須
要

破
除
這
個
，
才
能
超
出
﹁
三
界
﹂
。

﹁
破
相
﹂
方
才
能
除
染
，
我
們
的
﹁
染
﹂
都
從

﹁
相
﹂
生
起
，
具
體
﹁
色
法
﹂
的
存
在
是
依
著
﹁
虛
空
﹂

而
有
，
當
它
的
邊
際
就
觸
到
了
﹁
無
相
﹂
的
虛
空
界
，
如

果
說
﹁
虛
空
界
﹂
它
﹁
有
相
﹂
那
麼
它
就
是
具
體
的
，

說
它
﹁
無
邊
﹂
也
是
具
體
的
知
見
，
所
以
說
﹁
虛
空
﹂
不

用
談
它
有
邊
、
無
邊
，
否
則
就
落
入
戲
論
、
落
入
十
四
無

記
。

十
、 

凡
有
相
的
存
在
，
即
現
為
無
相
的
虛
空
；
離

有
相
有
邊
事
相
，
則
無
虛
空

反
過
來
說
沒
有
﹁
虛
空
﹂
顯
不
出
﹁
有
相
﹂
的
色

法
，
而
離
開
﹁
色
法
﹂
要
指
出
﹁
虛
空
﹂
那
更
是
不
可

得
，
所
以
它
二
者
是
相
依
相
托
。

十
一
、
故
空
為
存
在
法
的
又
一
特
相

﹁
空
﹂
是
﹁
緣
起
﹂
存
在
法
的
又
一
個
特
相
。
﹁
時

間
﹂
與
﹁
空
間
﹂
都
是
﹁
緣
起
﹂
存
在
的
一
個
﹁
存
在

相
﹂
。
只
要
是
﹁
緣
起
﹂
的
，
必
然
要
有
時
間
相
、
空

間
相
，
所
以
真
正
的
時
間
、
空
間
的
實
相
，
就
是
﹁
緣

起
﹂
，
沒
有
實
際
的
時
間
、
空
間
可
說
。

※ 

空
間
是
依
色
相
的
緣
起
存
在
。
只
緣
起
的
相

依
，
無
實
體
的
空
間
可
得
︵
待
他
而
成
的
︶

換
句
話
說
空
間
隨
著
﹁
緣
起
﹂
的
實
法
而
顯
現
。

談
這
些
需
常
常
拿
切
身
的
事
物
來
觀
察
。
講
空
間
為

了
破
相
，
而
顯
出
空
間
是
由
於
有
具
體
存
在
的
相
而
顯
出

它
的
空
間
相
，
我
們
就
在
這
個
空
間
相
產
生
執
著
，
導
致

生
死
輪
迴
。
︵
未
完
待
續
︶

1. 

以
下
的
11
個
標
題
，
來
自
印
順
導
師
︽
中
觀
今
論
︾P.128-130.

2. 

存
在
的
有
相
：
緣
起
的
存
在
有
集
、
有
散
。

3. 

非
隔
別
：
不
是
全
不
相
干
的
二
回
事
。

註
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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